專任教師以【作品類】送審檢核表
單位：                                 教師姓名：

	NO
	項     目

	
	作品為下列之一項

	
	設計類
□環境空間設計(含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
  送繳三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產品設計(含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
  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視覺傳達設計(含繪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網頁設計等)：
  送繳十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體驗視覺設計(含非商業空間之指標規劃設計、商業空間之環境視覺與展示設計等)：
  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流行設計(含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時尚與造形設計等)：
  送繳十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視覺藝術類
□平面作品：(含繪畫、書法、版畫、攝影作品等)，送繳十五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立體作品：(含雕塑、篆刻、造型作品等)：送繳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綜合作品：(含複合媒材(體)、裝置藝術、數位藝術等)：送繳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其他作品：(含行動藝術及其他作品類型等)：送繳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代表作品應符合要件

	1
	□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之作品。

	2
	□與任教科目相近或相關。

	3
	□送審著作須為 □第一作者或 □通訊作者。

	4
	□共同創作(須與所有合作者共同簽署合著證明，並說明各人參與之部份及貢獻度，一式三份皆為正本)，本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聯絡作者(如有必要需附相關證明)且未曾允讓其他合作者提作申請升等或獎助等其他用途。
□獨立創作。

	5
	□個人之原創作、無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之作品。

	6
	□已附整體作品之創作報告(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7
	□上次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此次送審已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須附上新舊作品差異對照表)。

	8
	□有為此次升等所舉辦之展示，將於  年  月 日假        展出，為期   天，已附預計展出之相關證明及邀請卡。(此項無則免附)

	9
	□已繳交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此項無則免附)

	10
	□不包括本人之碩士、博士論文或該論文之一部份。

	
	參考作品、參考著作應符合要件

	1
	□送審前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有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之他作品、專門著作、專書、專利等得列為參考作品、著作或成果，惟應符合該項要件並裝訂附送，作為審查依據。

	2
	□申請副教授職級以上，參考著作至少1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檢附相關資枓項目
	檢    核

	1
	升等申請表
	□是 □否

	2
	三年內教師評鑑成績(請填三年之成績及平均成績計算至小數第一位)
請於升等申請程序開始，即向人事室索取。
	□是 □否

	4
	至高教司「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ht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註冊，完成註冊審核後再至該系統填寫履歷表並送出，最後印出履歷表(請雙面列印)如下：
1.教育部審查用履歷表一式二份(貼上照片)，並於二份上簽名。
2.外審用履歷表一式五份。

履歷表印出前請先向人事室承辦人員(分機1152)確認無誤後再印出。
	□是 □否

	5
	至本校圖書館-「iThenticate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請至圖書館申請帳號密碼)，完成論文比對報告書，並簽名。
	□是 □否

	6
	代表作-檢附中文提要(3份請單獨附，其餘裝訂於代表著作內)。
參考著作-須符合：教授4篇、副教授4篇、助理教授3篇、講師1篇之規定。另教育部規定代表作及參考作最多以5篇為限。

(1)參考著作論文裝訂順序需與履歷表填寫論文順序相同。

(2)建議每篇論文以有色隔頁紙區格，以方便委員翻閱。
共同注意事項-須為上一職級未使用且之後公開出版之著作。
(1) 份數：代表作及參考作裝訂成一本。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5本；教授4本。
	□是 □否

	7
	代表作合著人證明(3份請單獨附，其餘裝訂於代表著作內)
	□是 □否

	8
	檢附任教科目與代表著作相關性之簡述並簽名。(提系教評會討論)
	□是 □否

	9
	外審教授迴避名單(無則免)
	□是 □否

	10
	是否將代表著作提送一至二位專家諮詢
	□是 □否

	11
	以各類型著作或成果送審教師資格，請完成送審應符合之送審條件檢核表。
	□是 □否

	12
	系教評會會議紀錄(會議日期須於4/25或10/25前完成)

委員之組成，若因具高職級委員不足，請專簽聘請系外或校外高職級相關學術領域之教師擔任委員後再審理升等案。
	□是 □否

	13
	學院教評會會議紀錄(會議日期須於5/10或11/10前完成)

委員之組成，若因具高職級委員不足，請專簽聘請系外或校外高職級相關學術領域之教師擔任委員後再審理升等案。
	□是 □否


備註：備妥上述文件後送人事室辦理外審作業並提校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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